
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关于报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总结的函

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照你办《关于报送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如下。
一、强化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一是按照《广元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实施细则》规定，局主要领导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解决、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全年主持召开专题研究会议7次。二是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充实局法治工作领导小组，配齐配强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局主要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及时掌握工作开展情况，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有力推进。
二、依法行政，强化法制建设
（一）规范行政决策。一是认真执行和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规定，修订《“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程序》，进一步规范议事决策流程，提升工作质效。二是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制度。起草的《广元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修订的《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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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均经合法性审核后提交局党委会审议。三是继续实行法律顾问制度。局法律顾问参与重大行政决策30次，审查各类合同10份，提出律师意见建议20条。
（二）加强法制建设。一是代市政府起草《广元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修订《广元市市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提升城市管理法制化水平。二是联合9部门印发《广元市城区犬只管理办法》，10月10日起正式实施。三是按照《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修订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办法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规范行政处罚适用。四是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城市管理地方立法，《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于3月1日起实施。
三、认真履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bookmark: _GoBack]（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先后清理不符合《民法典》《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政策措施以及隐形自设权力，确保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措施及自设权力。二是开展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专项清理，经清理，无违规收费行为，没有收取经营性服务费和相关行业会费。三是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将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和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纳入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四是对收费标准有浮动幅度的涉企收费项目，坚持按标准下限执行，40余家企业获得实惠，减轻企业负担35万元，降费率100%。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五是配合联审中心开展投资项目前期预审辅导，开通重点建设项目绿色通道，实行容缺预审。所涉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办理，实现“统一受理、内部流转、同步审核、统一发证”。
（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一是按照“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行政许可受理及办结时间由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压缩到3个工作日。所有行政审批、征收事项、办事流程、办事指南均通过局网站和政务中心窗口及网站向社会公示。二是按照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要求，所有许可项目均集中到市政务中心窗口，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推行“一窗进出”并联审批和网上审批，工作效率明显提升，全程网办率100%，行政许可时限较法定时限提速85%，群众满意率100%。
（三）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采取现场勘查、过程追踪、法制审核、集体会审等方式加强行政执法案件审查，召开案审会8次，集体讨论案件158件，局务会研究审定114件重大案件，组织听证会4次，5起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市司法局备案。二是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制定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制度和实施方案并落实，受到省司法厅肯定。三是大力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业务部门办案水平明显提升。四是严格落实“双公示”，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826条。
四、强化监督，突出依法治理
（一）依法开展行业治理。一是持续实施“四定”网格化城市管理，突出跨门（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油烟噪音扰民、流浪犬只等的管控。结合扫黑除恶“行业清源”，会同利州区抓好新建楼盘乱搭乱建治理，市区两级共拆除违法建设12万余平方米。抓好户外广告、标识标牌管理，清理破损广告、店招店牌750余处。二是督促施工企业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准”和“八个100%”要求，查处施工不围栏、裸土不覆盖等行为25起、运输车辆沿街撒漏163起。开展沿街生火、露天焚烧垃圾杂物、露天烧烤整治，持续实施定点祭祀，引导祭祀人员12万余人次，大气质量持续向好。扎实做好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办理信访件13件。三是依法查处“305”案、“黑石坡”案系列串通投标、出借企业资质案，纳入建筑市场诚信体系扣分企业15家，有力净化了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市场。四是结合缓堵保畅停车归位行动，设置机动车临时停放泊位2400余个，在18条路段实行潮汐式停车管理，缓解停车难。取缔了一批违法设置的停车场点，拆除了一批门禁、棚亭设施，清理占用道路停车泊位“僵尸车”55台。张贴车辆违法停放告知单13万余张，27套电子抓拍系统投入使用，车辆停放管理秩序不断强化。
（二）全面强化监督检查。一是扎实开展日常督查和市容秩序整治等专项活动，共开展各类检查50余次，印发督查通报4期。二是加强与司法机关衔接，执行非诉案件10件33万余元，执行率91％。三是做好行政复议、诉讼。办结行政复议案件10件，10件复议案件均维持行政处罚决定。四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办理书记市长信箱转办件158件，12345政务服务热线城市管理类投诉11472件，及时派遣率100%，案件处置满意率达90%以上。
五、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一）全面落实学法制度。一是坚持局党委会、局务会会前学法、领导班子集体学法制度，制发年度学法计划，将《宪法》《公务员法》、党纪党规和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纳入学习内容。全年局党委会、局务会会前学法24次，领导干部带头讲法10次。二是执法人员集中学习《民法典》《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不定期举办法制讲座，执法人员受教育面达100%。加强普法队伍建设，由局领导牵头，建立以政策法规科、执法监督科为主体，市城管执法支队、市城管警察支队为骨干，以各执法大队为依托的学法、普法工作队伍，完善法治宣传教育网络体系。
（二）突出宣传教育引导。一是根据城市管理各阶段重点工作，先后组织开展春节期间市容秩序保障、生活垃圾分类、清明节、中元节文明祭祀、占道经营专项整治、中高考禁噪、扫黑除恶等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参加“6.16”安全生产等法治宣传，累计组织参加各类宣传活动20余次，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万余份，制作宣传牌50余个，接受市民咨询10000余人次。二是持续加强与媒体合作，刊播城市管理各类新闻200余条。录制以“管好城市，防控疫情，城管市民心连心”为主题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和解读《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专题访谈节目。三是加强法治建设宣传平台建设。办好局微信公众号“广元城管”，及时反映城管工作动态和亮点。通过网络平台加大对城市管理工作宣传，在《今日头条》《凤凰新闻》《四川城管在线》等平台发布信息150余条。
六、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熟练掌握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应用，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全面落实“三项制度”，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
（二）持续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各项指标，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流程、精简申报材料，持续抓好网上并联审批，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三）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抓好法律“七进”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持城市管理工作，着力构建共谋、共建、共治、共享城市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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